
附 件  

 

轉 移 強 積 金 涉 及 的 主 要 流 程  

 

 
使 用 支 票  

轉 移 權 益 的 流 程  

 使 用 「 強 積 金 轉 移 電 子 化 支 付 」

系 統 轉 移 權 益 的 流 程  

   

原 受 託 人 收 妥 及 完 成 核 對  

計 劃 成 員 的 轉 移 申 請  

 原 受 託 人 收 妥 及 完 成 核 對  

計 劃 成 員 的 轉 移 申 請  

   

發 出 贖 回 基 金 的 指 示   發 出 贖 回 基 金 的 指 示  

   

待 基 金 結 算 後  

取 得 贖 回 的 金 額  
 

待 基 金 結 算 後  

取 得 贖 回 的 金 額  

   

經 「 電 子 自 動 化 服 務 系 統 」 通 知  

新 受 託 人 有 關 的 轉 移 申 請 已 完 成

核 對 ， 並 知 會 轉 移 的 金 額  

 

經 「 電 子 自 動 化 服 務 系 統 」 通 知

新 受 託 人 有 關 的 轉 移 申 請 已 完 成

核 對 ， 並 知 會 轉 移 的 金 額  

   

簽 發 支 票  

以 支 付 轉 移 的 金 額  
 

  

郵 遞 支 票   

 
 

利 用 「 強 積 金 轉 移 電 子 化 支 付 」

系 統 向 金 管 局 發 出 支 付 權 益 指 令  

新 受 託 人 收 到 支 票    

  

新 受 託 人 確 認 收 妥 支 票  

將 支 票 兌 現  

 

  

新 受 託 人 成 功 兌 現 支 票  

並 按 計 劃 成 員 的 指 示  

購 入 基 金  

 新 受 託 人 成 功 收 妥 轉 移 款 項  

並 按 計 劃 成 員 的 指 示  

購 入 基 金  

   

 
 

*註 ： 贖 回 基 金 所 需 時 間 將 視 乎 有 關 計 劃 和 基 金 而 定 ， 例 如 會 否 涉 及 不 同 服

強 積 金 務 提 供 者 的 基 金 ， 或 是 否 需 要 贖 回 基 礎 基 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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